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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十六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第三條第四

項

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第三條第

六項、第六條第三項

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系務會議通過增訂第三條第

七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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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系主任，並以不開放用其他系所之課程來充抵本系選修
學分為原則，如有異議，請提教學委員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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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如大學時期未曾修習通過『財政學』或『公共經濟學』課程，須至本校大學部補修

『財政學』六學分學年課課程且須符合碩士班及格標準；如大學時期已修習通過
『財政學』或『公共經濟學』課程，但不足六學分者，則須至本校大學部補修『財
政學』學年課下學期三學分課程且須符合碩士班及格標準；補修之學分不計入本系
碩士班畢業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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